
2023年6月份

序号 车（船）号 现场人员 业户名称 案   由 立案依据 处罚依据 结案时间

1 (蓝色)闽C-8XH10 黄志棚 \
车辆违法超限运输（几何超

限）可解体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》第五十条第一款,《
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》第二十七条
第一款,《公路安全保护条例》第三十三条第一

款

《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》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,《中华
人民共和国公路法》第七十六条第五项,《公路安全保护条例》第六十
四条,参照《福建省交通运输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制度（2022年修订）

》(公路路政)第102001-2序号一般情节规定

罚款 201 元 2023年6月28日

2 (黄色)闽C-59232 李鸿伟
德化县程远汽车运

输有限公司

使用卫星定位装置不能保持
在线的运输车辆从事经营活

动

《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督管理办法》第二十六
条

《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督管理办法》第三十六条,参照《福建省交通运
输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制度（2022年修订）》(道路运政)第213007序

号严重情节规定
罚款 600 元 2023年6月28日

3 (黄色)闽C-5273学 查福垠
德化县凯旋汽车服

务有限公司
教学车辆未按照规定随车携

带《教学车辆证》
《福建省道路运输条例》第四十四条第二款

《福建省道路运输条例》第六十九条第二款,参照《福建省交通运输行
政处罚裁量权基准制度（2022年修订）》(道路运政)第207014序号一

般情节规定
罚款 200 元 2023年6月16日

4 (黄色)闽C-97733 郭春阳
德化县程远汽车运

输有限公司

使用卫星定位装置不能保持
在线的运输车辆从事经营活

动

《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督管理办法》第二十六
条

《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督管理办法》第三十六条,参照《福建省交通运
输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制度（2022年修订）》(道路运政)第213007序

号严重情节规定
罚款 600 元 2023年6月15日

5 (黄色)闽C-B6085 徐伟杰
永春县锦斗徐伟杰

建材店
污染公路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》第四十六条,《公路
安全保护条例》第十六条第二款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》第七十七条,参照《福建省交通运输行政处
罚裁量权基准制度（2022年修订）》(公路路政)第103017序号一般情

节规定
罚款 500 元 2023年6月13日

6 (蓝色)闽H-SP862 张光辉 \
未取得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许
可,擅自从事道路危险货物运

输的

《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定》第五十六条第
一项

《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定》第五十六条第一项,参照《福建省交通
运输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制度（2022年修订）》(道路运政)第203001

序号一般情节规定
罚款 30000 元 2023年6月12日

7 (蓝色)闽C-0VK52 林让灯 陈水芯
车辆违法超限运输（几何超

限）可解体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》第五十条第一款,《
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》第二十七条
第一款,《公路安全保护条例》第三十三条第一

款

《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》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,《中华
人民共和国公路法》第七十六条第五项,《公路安全保护条例》第六十
四条,参照《福建省交通运输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制度（2022年修订）

》(公路路政)第102001-2序号轻微情节规定

罚款 100 元 2023年6月12日

8 (黄色)闽C-A0515 郑兴新
永春鸿顺物流运输

有限公司
车辆违法超限运输（几何超

限）可解体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》第五十条第一款,《
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》第二十七条
第一款,《公路安全保护条例》第三十三条第一

款

《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》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,《中华
人民共和国公路法》第七十六条第五项,《公路安全保护条例》第六十
四条,参照《福建省交通运输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制度（2022年修订）

》(公路路政)第102001-2序号一般情节规定

罚款 201 元 2023年6月5日

9 (黄色)闽C-53850 吕吉井 王淑敏
车辆违法超限运输（几何超

限）可解体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》第五十条第一款,《
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》第二十七条
第一款,《公路安全保护条例》第三十三条第一

款

《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》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,《中华
人民共和国公路法》第七十六条第五项,《公路安全保护条例》第六十
四条,参照《福建省交通运输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制度（2022年修订）

》(公路路政)第102001-2序号轻微情节规定

罚款 100 元 2023年6月2日

10 \ 周葱珑
德化县德隆汽车运

输有限公司
未将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

向从业人员通报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四十一条第

二款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七条第五项,参照《福建省交通
运输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制度（2022年修订）》(安全生产)第801009

序号一般情节规定
罚款 10000 元 2023年6月12日

合计 罚款 42502 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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